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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本次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5名，职工代表董事 1

名，独立董事 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邓丽琴女士（董事长）、曹达龙先生、蒋建强先生、曹武先生、

王玉萍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于亚红女士。

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罗亮先生、汤晓建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

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

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刊登于 2025年 11月 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9）。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由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组成第三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汤晓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董事邓丽琴女士、董事曹达龙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组成第三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其中邓丽琴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罗亮先生、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董事曹达龙先生组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中罗亮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独立董事罗亮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组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史海昇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上委员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2025年 11月 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蒋建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曹燕霞女士、曹武先生、

高国环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曹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何世荣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其中，财务总

监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世荣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

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2-82696685

传真：0512-36692227

电子信箱：shirong.he@duoli-tech.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金凤凰路 799号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1、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顾春华先生、梁燕贵先生、郑赞表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

任其他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春华先生、梁燕贵先生、郑赞表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

曹燕霞女士因任期届满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将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燕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81,840股。张叶平女

士因任期届满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在公司另有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叶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15,200股。陈浩先生因任期

届满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另有工作安排。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陈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2、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同意修订《公司章程》，调整监事会架构，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监事职务自然免除。

于亚红女士不再担任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职务，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赵国文先生、张小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但仍在公司担

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国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1,820 股。于

亚红女士、张小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离任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任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离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治理和

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蒋建强先生，1978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1年 8月至 2005年 3月任上海东洋电装有限公司模具设计主管，2005年

4月至 2008年 8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厂副总经理，2008年 8月至 2010 年 5月

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 6月至 2019年 11月任昆山达亚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 5月至今任常州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21年 4月至今任盐城多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 6

月至今任盐城达世多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 9月至今任常州多

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 年 11月至今任芜湖中氢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6月任公司董事，2020年 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

蒋建强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曹武先

生、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一致行动人；蒋建强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

生之女婿，与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夫妻关系，为董事曹武先生之姐夫，与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蒋建强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3,405,350股。蒋建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蒋建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曹燕霞女士，1981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01年至 2008年 8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厂财务科长，2008年 8月至 2010

年 5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0年 6月至 2019年 11月任昆

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部长，2010年 6月至今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监事，2010年 9月至今任烟台达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 8月至

今任宁波达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 7月至今任上海达亚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监事，2019年 12月至 2025年 11月任公司董事。2019年 12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

曹燕霞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蒋建强



先生、董事曹武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曹燕霞女士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之女，

与董事蒋建强先生为夫妻关系，与董事曹武先生为姐弟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燕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81,840

股。曹燕霞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曹燕霞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曹武先生，1989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0年 10月至 2013年 5月任上汽大众测量工程师，2013年 6月至今任昆山达亚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2年 8月至今任安徽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 9月至今任常州多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 4

月至今任昆山达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 8月至今任多利霭德兰汽

车配件（昆山）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5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曹武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蒋建强先

生、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曹武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

之子，与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姐弟关系，为董事蒋建强先生之妻弟，与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2,262,910股。曹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曹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高国环女士，197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 年 1月至 2004 年 4月任职于上海运安制版有限公司，负责平面设计制作；

2004 年 4月至 2006 年 9月任职于德嘉汽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外贸出

口业务；2006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经



理，2023 年 3月至今任金华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国环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高国环女士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75,760 股。高国环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高国环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曹峰先生，1985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 8月至 2011年 11月任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1

年 12月至 2012年 9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项目经理；

2012年10月至 2014年2月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所高级经理；2014

年 3月至 2018年 4月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高级经理；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9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曹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峰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175,760股。曹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曹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何世荣先生，1989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15年 7月至 2022年 10月历任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经理、高级经理，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11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何世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何世荣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何世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何世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